
修訂日期：112.8.16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 

「專案缺工就業獎勵」注意事項告知單 
 

親愛的求職者您好：為確保您的相關權益，請務必仔細閱讀以下規定，必須同意下列
條款始能參加專案缺工就業獎勵試辦實施要點。當您勾選「本人已了解及詳閱以上說
明，且均已同意」時，將視同您已接受並同意遵守下述約定事項。 
※接受線上諮詢服務者，經身分確認後，得由就服員代填本單。 

申請 

項目 
□ 業：每月薪資達       元以上(經常性薪資且不包加班費) 

 

 

 

 

 

 

 

 

 

 

 

 

 

 

 

同意

事項 

1. 經確認您符合的身分是：□具中華民國國籍   □新住民 

□一般失業勞工   □非自願離職   □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評估:_________ 

□特定對象：適用資格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獨力負擔家計者 □中高齡者 □高齡者 □ 身心障礙者 

□原住民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者 □長期失業者 

□二度就業婦女 □家庭暴力被害人 □更生受保護人 

□15 歲以上未滿 18 歲之未就學未就業少年 

2. 經查詢您曾領過以下就業獎勵津貼： 

□(1)鼓勵失業勞工受僱特定行業作業要點： 次 

□(2)鼓勵失業勞工受僱照顧服務業作業要點： 次 累計：____次 

□(3)鼓勵失業勞工受僱營造業工作試辦計畫： 次 

□(4)施用毒品者就業服務計畫之就業獎勵： 次 

□(5)其他 (例：地方政府或外部會補助) 

□(6)無 

◎備註：領取就業獎勵津貼之勞工離職後再從事專案缺工工作，需合併計

算 領取次數，最長以 12 次為限。 

3. 您同意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查詢本人之就業保險及勞工保險等相關投保資

料，以確認失業狀態及就業情形。 

4. 您於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時，為失業者身分，未參加就業保險、勞工保

險或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未具營利事業代表人、負責人、合夥人、董事或

監察人身分者，且與雇主尚未具僱傭關係，並瞭解須非為雇主(含事業單位

負責人)之配偶、直系血親或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始得參加及申領本專案

就業獎勵津貼。倘開立推介卡時，未具失業身份或失業週期不符，則當次

推介「無效」，後續無法受理津貼申請；已發給者，經撤銷或廢止後，依

法追還。 

5. 您申請本要點就業獎勵津貼，需具備下列各款請領條件： 

（1） 依法參加就業保險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2） 受僱於勞動部公告之專案職缺，並於同一雇主連續受僱就業滿 30 日。 

（3） 以全時工作受僱，每月薪資不低於專案公告之薪資標準。 

（4） 特定對象得以部分工時受僱，每月薪資不得低於專案公告之薪資基

準1/2。 



 

 

 

 

 

 

 

 

 

 

 

 

 

 

 

 

同意 

事項 

6. 就業中心開立推介卡後，請您務必於推介之次日起 7 日內，將推介就業情

形回覆卡，以郵寄、傳真、電子郵件、網際網路、親自或委託他人等方式

送達原推介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若未依限期繳回者，無法申辦津貼！ 

7. 對於您的推介卡回覆、職稱及工作內容、性質，就業中心都有查證的必

要，當您提供的回覆卡所載內容與求才廠商意見不一致時，將派員實地查

核或電話抽查，依法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8. 如開立推介卡前已和雇主面試協議僱用，再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申辦推介

該雇主(廠商)之反向行逕，則不符本獎勵計畫精神及就業諮詢流程，公立

就業服務機構將無法開立就業獎勵推介卡。 

9. 勞工於開立就業獎勵推介卡後至上工之前，另從事其他工作並持續加保逾

14日，將喪失申領資格。 

10. 為維護您請領津貼權益，請於上工後，主動向雇主確認是否依法於上工當

日投保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如有疑義，向當地勞工局(處)提出申訴。 

11. 您須於連續受僱每滿90日之次日起90日內，檢附相關文件向原推介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申請津貼，未能於規定期限提出申請者，如仍繼續受僱在原推介

單位，且符合相關規定可遞延申請；倘若未檢齊規定文件，經通知未限期

補正者，視為「不予受理」。 

12. 您若於同一時期受僱於二個以上雇主者，僅得擇一申領就業獎勵津貼。 

13. 如有下列情形之一，依照「專案缺工就業獎勵試辦實施要點」第 11 點規

定，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將不予核發津貼；已發給者，經撤銷或廢止後，依

法追還之： 

（1） 不實申領。 

（2） 未於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就業之次日起7日內，回覆通知公立就

業服務機構。 

（3） 為雇主、事業單位負責人之配偶、直系血親或三親等內之旁系血

親。 

（4） 於同一雇主離職未滿一年再受僱。 

（5） 規避、妨礙或拒絕查核。 

（6） 於同一時期已領取政府機關其他相同性質之就業促進相關補助或

津貼。不符申請規定，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撤銷資格認定。 

（7） 其他違反「專案缺工就業獎勵試辦實施要點」之規定。 

申請人 □ ＿＿＿＿＿經線上諮詢（免簽名） 

□ 本人已了解及詳閱以上說明，且均已    

  同意。 

 (簽名) 

【確實了解相關規定及注意事項】 

備註 接受線上諮詢服務者，由

就服員於  年   月  

日透過   ＿＿ 方式向

申請人告知上述內容，並

一併電郵本表單掃描檔給

申請人留存。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